薛城区粮食局2018年度政务公开工作方案
为深入贯彻落实枣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务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（枣政办发〔2018〕23号）和薛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2018年政务公开评估考核工作任务分解表的通知》的文件精神，切实履行好政务公开工作各项职责，增强公开实效，根据上级要求，结合区粮食局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以全面提高机关管理和服务水平为宗旨，进一步明确政务公开工作任务，扩大公开范围，细化公开要求，增强公开实效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和监督权，助力深化改革、经济发展、民生改善和政府建设。

二、工作原则

（一）依法公开。政务公开工作以国家法律、法规和相关政策为依据。

（二）客观真实。政务公开的内容客观真实可信。

（三）注重实效。政务公开工作从实际出发，突出重点，讲求实效，克服形式主义。

（四）利于监督。政务公开应当方便公众办事，便于公众知情，利于接受公众监督。

三、公开范围

除涉密不宜公开的，凡与权利义务及干部职工切身利益相关的各类事项都属公开的内容，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对社会公开

1、机关职责、工作职能和范围，办事程序和要求；

2、重大决策事项及推进决策执行和落实情况；

3、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；
4、粮食工作行政许可事项；

5、政策解读。重要政策、文件起草科室按照要求，将相关解读材料与文件一并在政务网站发布。

（二）对内部公开

1、局机关各项管理规章制度；

2、干部考核、交流、任免等情况；

3、全体干部职工所关心的其他事项。

四、公开形式

（一）需要向全社会公开的，可通过报刊、广播、电视及政务网等新闻媒介，以及编写办事指南、开展宣传活动等形式进行公开；

（二）需要向部分单位或个人公开的，通过召开会议、内部通报、下发文件等形式，在一定范围内公开；

（三）需要向本部门、本系统公开的，采取协同系统发布、信息简报、下发文件等形式进行公开。

五、组织保障

（一）局政务公开工作实行“一把手”负总责，局领导分工负责，职能科室各尽其责的领导体制，把政务公开纳入全年工作目标内容。严格执行政务公开工作考核制度，规范政务公开工作程序，明确分工职责和办理时限，保证政务公开工作的连续性、规范化。

（二）根据对政务公开工作人员培训的要求，制定业务培训计划。政务公开工作人员要加强政策理论学习和业务研究，准确把握政策精神，增强政策把握能力和专业素养，强化公开理念，提高指导、推动公开工作的能力和水平。

